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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洪波  陈建辉 

一、一、一、一、渐进渐进渐进渐进式改革式改革式改革式改革减减减减小了社小了社小了社小了社会会会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 

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性。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遵循了这一规律 , 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

式 (1966-1977 年社会保障制度遭受破坏阶段除外 ) 。社会保障制度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培养居民的社会保

障意识和承受能力 ,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 有利于在社会保障改革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 , 探索和开拓

社会保障改革的新路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 , 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得以

顺利推进。 

社会保障制度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主要体现在 :(1) 渐进式改革社会保障项目。一方面是对原有的、不适

应新形势的一些社会保障项目进行改革和替换。比如 , 对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农村五保制度在 1994 

年和 2006 年分别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国家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劳动保险制度进

行改革并用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替代 ;2003 年根据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 ; 另一方面是在改革过程中根据形势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保障项目 , 比如增加了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住房救助制度、失业救助制度、军人社会保险制度等。 (2) 渐进式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覆盖范围已经从起初的主要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扩展到全体国民。农民在诸如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一些保障项目上已经被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3) 渐进式提高保障程度。这一做法在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多个项目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中都有体现。以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为例 , 在 2003 年试点之初基金筹集规模是每人每年 30 元 , 从 2005 年起为每人每年 50 元 , 

从 2008 年起为每人每年 100 元。国家已经明确到 2011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资规模每人每年要达

到 140 元。筹资水平的渐进提高有利于提高对参保农民基本医疗安全的保障程度。 (4) 渐进式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有重点分步骤实施的。社会保险子系统从来都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和完善的重点 , 而且一般是最先进行改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子系统。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子系统的基础

上 , 渐次对社会救助子系统、军人社会保障子系统和社会福利子系统进行改革和完善。 

    二、二、二、二、协调协调协调协调性改革性改革性改革性改革适适适适应应应应了了了了当当当当时时时时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保障制度改革面保障制度改革面保障制度改革面临临临临的形的形的形的形势势势势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强制性变迁 , 也有诱致性变迁。这一变迁过程始终有一个目标就是要

努力使社会保障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协调性改革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和程度没有

超越或者滞后当时的社会经济承受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性改革方式主要体现在 :(1) 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客观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

形势。以初步创立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一阶段客观社会经济形势决定了必须从宏观

层面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 在具体保障项目上重点要做好优待抚恤、劳动保险和农村的社会

救助项目。实践证明 , 这一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和人民基本生活方面曾起到了积极作

用。 [Il(2) 社会保障制度在建制理念上体现出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比如 , 改革开放以后到十

四届三中全会之前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 , 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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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形势的需要 ;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到 2004 年之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主要

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 , 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

势的需要 ;2004 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提出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 也

就是说从此以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制度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三、社三、社三、社三、社会会会会化改革体化改革体化改革体化改革体现现现现了社了社了社了社会会会会保障制度的本保障制度的本保障制度的本保障制度的本质质质质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现代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化 , 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越高 , 越接近全社会的统一化 , 就越接近

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 [2l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以前的国家保障走向了全面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改革方式主要体现在 :(1) 资金筹措社会化。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的资金主

要来源于国家、用人单位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 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 , 社会保障在改革的

过程中逐步增强了社会化筹资的力度。就基本保障而言 , 社会救助子系统的各个保障项目的资金除了主要

来自财政投入外 , 同时注重捐赠收益对社会救助资金的充实 ; 社会保险子系统中的各个保障项目一般都追

求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以及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 , 同时注重国家的财政兜底责任和基金的投资收

益 ; 社会福利子系统不同保障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募集、社会捐赠、用人单位筹集等多种形式 , 资

金筹措的社会化特征最为明显 ; 军人社会保障子系统中的一些保障项目尤其是军人社会保险项目筹资社会

化特征明显 , 目前在许多保障项目上已经实现了通过国家拨款、个人缴费和国家政策允许的其他渠道来进

行筹资。问就补充保障而言 , 个人和用人单位缴费、基金运营收益以及其他渠道都是其筹资方式。个人收

入的多渠道来源决定了个人自我保障项目 资金筹措的社会化。 (2) 管理过程社会化。首先 , 中国已经建

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构 , 把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属于不同行政部门管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民政 部、卫生部、军人保险局是管理社会保障的主要行政机构。其次 , 在业务的具体操作上各地都

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政府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功能外包。 如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就把具体的操作业务外包给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去运作 ,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也可以进一步把其业务外

包给专业化的投资公司等。再次 , 多主体对社会保障管理进行监督。社会保障的监督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有

关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 , 而且还包括专职的经济监督部门和社会保障的直接利害关系者。 (3) 待遇发放

社会化。计划经济时期 , 社会保障待遇发放主要是通过被保障对象所依托的工作单位、行政村等集体组织 

来进行的。改革开放后 , 社会保障待遇发放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目前社会保障待遇发放的渠道主要

有 :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委托银行发放、委托邮局发放、委托社区服务组织送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

放。 

四、多支柱改革拓四、多支柱改革拓四、多支柱改革拓四、多支柱改革拓宽宽宽宽了社了社了社了社会会会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制度的保障制度的保障制度的举办举办举办举办主体主体主体主体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以前的单支柱社会保障走向了多支柱社会保障 , 多主体社会保障举

办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举办主体相对单一 , 主要是以国家和用人单位为主。劳动保险制度由国家和

用人单位联合举办 , 农村的社会救助项目和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保障项目由当地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联合举

办 , 军人社会保障项目主要由国家举办。而且 , 国家和用人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些保障项目都属于基本保障

项目。改革开放后 ,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社会保障举办主体已经实现 了多元化。 (1) 国

家主要负责举办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军人保障四个子系统的基本保障项目 , 如国家负责举办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儿童福利制度、残疾人福利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等 ;(2)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举办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军人保障四个子系统的补充保障项

目 , 如企业年金、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补充住房公积金制度、 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计划等 ; (3) 

个人是自我保障项目的实施主体 , 如个人自主地进行教育保障储蓄、商业保险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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